附件1

2017年度辽宁省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2017年度辽宁省企业国际开拓资金主要是对企业参加境外展览会以及开展境外商标注册、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境外专利申请等发生的相关费用予以适当扶持。
一、申报的条件
（一）申请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在辽宁省境内注册，依法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依法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企业法人；

2.近三年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在外经贸业务、财务、税收、外汇和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行为；

3.具有从事国际市场开拓的专业人员和促进进出口成交的项目，对开拓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工作安排和市场开拓计划；

4.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未拖欠有关税款。

（二）省级有关部门，组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应具备的资质和条件。
1.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范围包括会展服务、组织会员参加境外专业展会等的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2.具有赴境外举办或组织地方企业参加境外贸易展览会资格；

3.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未拖欠有关税款。
二、支持的内容和补助的标准 
    （一）参加境外展览会。

1.参加境外展览会（团体）项目。对企业参加经省政府批准由省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的重点境外展览会，对参展企业当年前6个标准展位的展位费（按金额高低排序）给予100%补助；超过上述展位数量的展位费，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对参展企业运输机电展品所发生的海运费，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2.参加境外展览会（企业）项目。对中小企业参加其他境外展览会发生的展位费，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二）境外商标注册。 

    对企业在境外注册产品商标的，按不超过实际发生注册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三）企业管理体系认证。   

对中小企业开展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项目所发生的认证费用，根据企业与认证机构签订的合同（协议），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四）产品认证。 

    对中小企业开展产品认证的检验检测费，根据企业与认证、检验检测机构签订的合同（协议），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五）境外专利申请。

    对中小企业在境外取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按企业与专利代理机构签订的合同（协议）或相关专利管理部门收费文件等，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70%比例给予补助。

    三、申报要件
（一）各市、省有关部门及省级企业须提供的要件。

1.资金申请正式文件（各市提供）；
2.年度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见附件2，各市、省有关部门及省级企业分别提供加盖公章的纸质版，其中省有关部门须将汇总表放置在项目申报材料首页）；
3.年度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电子版光盘（各市、省有关部门及省级企业分别提供）。
（二）项目单位基本申报要件。
1.企业营业执照（须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2.企业进出口经营资格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资格）证书复印件；
3.资金项目拨付申请表 (由项目申报单位通过网络管理系统进行打印）；
4.海关信息表（由各市商务主管部门及省有关部门通过网络管理系统进行截图和打印）；
5.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见附件3）。

    （三）按类别申报要件。
1.参加境外展览会（团体）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年份+合同中所列展会全称+补助类别） 

展位费补助(团体)：
（1）国家或省有关部门组织企业参展的批复文件（通知）复印件； 

（2）展方邀请函及与项目组织单位签订的展位合同复印件；

（3）项目组织单位招展通知书复印件； 

（4）展位确认书复印件、每个展位现场影像资料（录像光盘，含展会标识、展位号、企业标识、眉板名称及护照首页人员在展位前的工作情况等）、护照首页、出入境记录和签订记录（出入境日期须涵盖展会全程）；

    （5）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6）参展人员为参展企业实有人员证明（缴纳社保费证明）。

    海运费补助（仅限参加经省政府批准由省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的重点境外展览会项目的企业)：　　

（1）企业运输机电类展品（包括机械展品、电工、电子产品和机电一体化产品及这些产品的零件、附件、配件等）发生的运输合同； 

（2）ATA单证或海关进出口报关单据；
    （3）进出境货物申报用装箱清单；

（4）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2.参加境外展览会（企业）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年份+合同中所列展会全称+补助类别） 

（1）展方邀请函及与项目组织单位签订的展位合同复印件；

（2）项目组织单位招展通知书复印件； 

（3）展位确认书复印件、每个展位现场影像资料（录像光盘，含展会标识、展位号、企业标识、眉板名称及护照首页人员在展位前的工作情况等）、护照首页、出入境记录和签订记录（出入境日期须涵盖展会全程）；
（4）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5）参展人员为参展企业实有人员证明（缴纳社保费证明）。

3.境外商标注册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注册地+商标类型+商标名称)

    （1）企业境外注册证书复印件；

　　（2）企业与委托商标注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标注出商标注册国及注册费用）复印件；

　　（3）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4.产品认证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产品名称或产品型号+认证标准名称+认证项目类别)

（1）企业与认证、监测机构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 

（2）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3）检验监测报告复印件；

（4）认证机构认证资格证书复印件； 

    （5）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5.企业管理体系认证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认证标准名称+认证项目类别)

　　（1）与认证机构签订的合同（协议）复印件；

    （2）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3）认证机构的认证资格证书复印件； 

（4）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6.境外专利申请项目(项目名称格式为：产品+专利申请地+专利类型)

　　（1）企业获得的境外专利证书复印件；

    （2）企业与专利代理机构签订的合同、协议复印件；

（3）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经税务局网上查询系统确认的发票、汇款单（企业汇入款项及相关单位汇出款项）复印件，汇款单如以外汇结算的，需提供银行付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复印件。

四、申报注意事项
1.项目申报纸质材料应统一为A4纸装订成册，所有项目资料均须加盖公章。卷内文件要按顺序编制页码和目录，并保证页码、目录与卷内文件相对应。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应清晰完整，有外文资料的需同时报送与审核内容相关的中文翻译。装订顺序为：基本申报要件+按类别申报要件。另外，各市申报的项目册封皮要用数字进行编号，并与《年度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填报的顺序一致。
2. 首次申报的项目单位应先在网络管理系统进行资质认证，具体步骤为登录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http://www.smeimdf.org.cn）进行“在线注册”，填写并打印《企业注册登记表》，同时按隶属关系提交资质注册所需的原件及复印件交由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已通过资质认证的企业如资质内容有变更，须向商务主管部门提交资质变更申请书，并附相关资质变更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3. 对同一企业申报年度内获得企业国际市场开拓项目扶持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其中：海运费补助累计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已申报省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的项目，参加该项目的企业不得以企业名义重复申请同一项目的资金支持。

4. 项目单位提供的全部申报要件中企业名称、法人代表等相关信息应一致，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提供工商、海关等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该项目将不予支持。


